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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传统，书写信史
———《明儒学案》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先导意义

◎陈卫平

内容提要 《明儒学案》作为明清之际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主要著作，无疑属于中国哲学

史历史先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先导性主要体现于:首创了“学案体”的学术史研究范式;哲

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;“接着讲”与“如实讲”的学术使命感。黄宗羲学术史成果

的先导性意义集中体现为:突破了霸权化的学术模式，形成对学术史本质的重新厘定;真实地

呈现了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;同时，《明儒学案》也体现出学术史研究的独立性特点，是现代意

义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先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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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作为学科来自西方，而中国哲学则是传统学

术中的内容。因此，探究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先导
就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
(主要是《明儒学案》) ，无疑属于中国哲学史历史先导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的先导作用和意义，归结起来就
是突破传统学术模式，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制起到

了先导性的作用。

一、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范式

黄宗羲( 1610 －1695) ，字太冲，号南雷，学者称梨
洲先生，浙江余姚人。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是我国最
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，对二百余个明代学者的学

术面貌按照年代顺序与学派分属进行了评述与介绍，

其材料之广富，内容之翔实，“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”
( 《四库全书在目提要》) 。梁启超曾指出:“大抵清代
经学之祖推炎武，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，所著《明儒学
案》，中国之有‘学术史’自此始也”。① 在这个意义
上，也可以说黄宗羲是“中国学术史”的创始人。除
《明儒学案》外，黄宗羲还始撰《宋元学案》，未成而
卒，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。

从研究范式看，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首创了
“学案体”的学术史研究范式，②即按照学派特征，分
析、概括一定时期学术发展历史的写作形式。在中
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，虽然《礼记》中的
《学记》、《儒行》、《檀弓》，《史记》中的《儒林传》、
《孔子世家》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，《汉书》的《儒林
传》，《宋史》的《道学传》，朱熹的《伊洛渊源录》，周
汝登的《圣学宗传》、孙奇逢的《理学宗传》等等，已
经具有了中国学术史研究范式的雏形，但是黄宗羲

的《明儒学案》在收集资料的全面性、分类的系统
性、编撰的独特性等各个方面，均具有开创性的意
义，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鉴的《清学案小识》、尹会一
的《北学编》，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

具体而言，黄宗羲首创的学案体学术史研究范

式的特征，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:

①

②

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，复旦大
学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 14页。
应该说，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是原杭州大学的仓修良教授。

参见:《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7
年，第 397 － 39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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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资料丰富、全面。在中国学术史上，《明
儒学案》以资料丰富、网罗详备而著称，其作为“一
代文章之渊薮”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于此。
《明儒学案》成书于康熙十五年( 1676) ，共分为六十
二卷，记载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学术发展演变的概

况。全书按照时代顺序，将二百多名学者分作十九
个学案组织起来，每个学案之前，均有一小序，简述

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;随后是学者的小传，对各人

的生平、学术源流、著作情况等作简明扼要的述评;

小传之后，是学者本人的著作节录或语录，偶有作者

的按语。全书上起明初方孝孺、曹端，下迄明亡刘宗
周、孙奇逢，有明一代理学中人，大体网罗其中，实为
一部明代理学史。由于阳明学为明代儒学中坚，故
《明儒学案》述阳明学及其传衍最详。从卷十《姚江
学案》起，至卷三十六《泰州学案》止，篇幅达二十六
卷，入案学者计九十八人之多，亦足可谓是王学通史。

第二，分类系统、清晰。黄宗羲在广泛收集资料
的基础上，着重梳理各家学术的观点，“为之分源别
派，使其宗旨历然”( 《明儒学案·自序》) ，这是《明
儒学案》的重要创新。与同时代的周汝登《圣学宗
传》、孙奇逢《理学宗传》相比较，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

与这两部学术著作的优劣十分明显。周汝登的《圣
学宗传》的基调是弘扬禅学，见闻狭陋，“扰金银铜
铁为一器，是海门一人之宗旨，非各家之宗旨也”;孙
奇逢《理学宗传》的内容“杂收，不复甄别，其批注所
及，未必得其要领”( 《明儒学案·凡例》) 。而黄宗羲
的《明儒学案》则“言行并载，支派各分，择精语详，钩
玄提要，一代学术源流，了如指掌。”( 《莫晋序》)
《明儒学案》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，对各个
学者加以研究，然后分门别类地阐述各家学术观点。

黄宗羲在《自序》中表明自己研究学术史的观念:
“羲为《明儒学案》，上下诸先生，深浅各得，醇疵互
见，要皆功力所至，竭其心之万殊者，而后成家，未尝

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。”正是在深刻理解上下功夫，

所以最终在系统性、条理性、明晰性方面，较之前的
学术史著作更胜一筹，因而成为中国第一部最完整

的学案体范式的学术史著作。

第三，体例独特、新颖。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，

在体例上以“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，其特起者，后之
学者，不甚著者，总列诸儒之案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凡
例》) 这样就形成一个个以学术创始人、继承者为一

体的完整、系统的学案。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，作简
括的介绍说明，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，并依次叙述他

们的传略。在各个学者的叙传中，除了介绍生平，还
扼要介绍其主要学术观点，并加以评析。随后再接
以案主言论的节录和选辑，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

的具体资料。他选取的资料均取自原书，又经过精
选，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皆从全集纂要钩
玄，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凡例》)

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的体例结构，既汲取宋明以
来《伊洛渊源录》、《诸儒学案》、《圣学宗传》、《理学
宗传》诸书所长，又自创新制，匠心独运，使中国传
统学术史中“学案体”的研究范式臻于完善和定型。

乾隆初，全祖望承黄宗羲、百家父子未竟之志，续成
《宋元学案》一百卷; 道光间，唐鉴著《国朝学案小
识》;民国初徐世昌等编撰《清儒学案》二百零八卷，

全氏学案以下的诸多“学案体”著作，卷帙虽多寡不
一，但就体例格局而言，皆没有逾越《明儒学案》的
范围。所以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，倘若没有黄宗羲
《明儒学案》的这一里程碑式的创制，在中国传统学
术史研究中，也就无从诞生“学案体”这一范式。

二、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学术使命

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，有两种哲学史或学术

史的写作。一种是史学家的或偏重于历史的哲学
史，如梯利的《西方哲学史》; 另外一种则是哲学家
的或偏重于哲学的哲学史，如黑格尔的《哲学史讲
演录》、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等。以上两种哲学史
研究由于作者的出发点不同，又会产生不同的研究

方式、研究方法。史学家的哲学史强调史料的真实、

客观，而哲学家的哲学史则往往注重独立的见解和

个性化的表达。但以上两种哲学史的写作，在黄宗
羲身上得到可贵的统一，既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的

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，具有在丰富、翔实的资料占有
的基础上贯穿自己独立见解和深刻评价的特点。这
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:

首先，是客观、公允的分析、评价。黄宗羲在编
撰《明儒学案》时明确提出学术评价中何为“真”的
原则，这就是:“学问之道，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，

凡倚门傍户，依样葫芦者，非流俗之士，则经生之

业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凡例》) “自用得着者”也即“自
得”，自得就是功力深到、独有见解，而不是人云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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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的产物。这就是说，学术评价当以“自用得着者”

或“自得”为真，所谓“功力所至，竭其心力之万殊
者”，哪怕“一偏之见”、“相反之论”，也要加以重视;

相反，若“倚门傍户，依样葫芦者”，则无需认真对
待。

纵观《明儒学案》，黄宗羲基本贯彻了这一主
张，因而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了各家的学术观点。正
如莫晋在重刻《明儒学案》序中所论，黄宗羲做到了
“是非互见，得失两存。”比如，在评价明初理学家吴
与弼时，黄宗羲基本是以客观、公允的态度阐述其学
说宗旨，没有因其遵循朱学路径加以非议:“康斋倡
道小陂，一禀宋人成说。言心，则以知觉而与理为
二，言工夫，则静时存养，动时省察。故必敬义夹持，

明诚两进，而后为学问之全功。其相传一派，虽一
斋、庄渠稍为转手，终不敢离此矩镬也。……椎轮为
大辂之始，增冰为积水所成，微康斋，焉得有后时之

盛哉!”( 《明儒学案·崇仁学案一》) 黄宗羲首先指
出吴与弼对朱学的忠实继承和遵循，在整体上突出

了其关心践履功夫及笃实的修心养性方面的学术特

征，同时，客观地指出了其对于明代理学的贡献。这
是黄宗羲的可贵之处。

黄宗羲的客观、公允，还表现为“知之为知之，

不知为不知”的学术态度。比如，黄宗羲在分析白
沙学与阳明学的关系时，指出: “有明之学，至白沙
始入精微。……至阳明而后大。”又曰: “作圣之功，

至先生而始明，至文成而始大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白沙
学案上》) 从问题的一致性看，明代的心学思潮是由
陈白沙开启，由王阳明大成的，似乎非常清楚。但
是，有一个问题黄宗羲想不清楚，即:“两先生之学，

最为相近，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，其何故也。”
( 《明儒学案·白沙学案上》) 对于王阳明不提起陈
白沙，学者们虽然有一定的解释，但总体上大家并不

重视这一表面上看很偶然的现象，似乎认为这一问

题并不值得深究，而黄宗羲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

重要性，但由于自己没有想清楚，所以在《明儒学
案》中黄宗羲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冒然回答。这
既显示出他的敏锐性与洞察力，但同时又显示出他

的谨慎和小心，总体上这是一种客观、公允的学术态
度。

体现在《明儒学案》中的客观、公允，还表现在
对于学派划分上面。比如，从师承和学派关系上讲，

陈白沙师从吴与弼，那么，陈白沙应归于《崇仁学
案》，但黄宗羲在《明儒学案》的《崇仁学案》中，并没
有包括陈白沙，而是另起《白沙学案》，说明吴与弼
与陈白沙其实学源不同。黄宗羲如此评价曰: “白
沙出其门，然自叙所得，不关聘君，当为别派。”( 《明
儒学案·崇仁学案一》) 依此亦可见其客观、公允的
态度。

其次，直指本质，关注理论实质。在关注“真”

的同时，黄宗羲还贯穿自己的独立见解，其《明儒学
案》属于哲学家的哲学史，因而具有自发的创造意
识，而不是依傍某种“正确”、“权威”见解的历史，这
一点至今具有借鉴意义。

黄宗羲撰写《明儒学案》，并不仅仅是为了阐述
他人的学术观点，而更为关注的是对哲学的基本问

题进行的探讨，如传统哲学中关于理、气、心的理论
等。在《明儒学案》中，黄宗羲十分欣赏“尽横渠之
蕴”的明代哲学家罗钦顺、王廷相等人的气论，认
为:“先生( 罗钦顺) 之论理、气，最为精确，……千条
万绪，纷纭胶葛，而率不克乱，莫知其所以然，是即所

谓理也。初非别有一物，依于气而立，附于气以行
也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诸儒学案中一》) 又曰: “先生
( 王廷相) 主张横渠之论理气，以为气外无性，此定

论也。”( 《诸儒学案中四》) 在这里，黄宗羲虽然主要
是评价罗钦顺、王廷相的气论，但以评价为先导，借
以诠释自己的观点，其实质是直指程朱理学“分理
气为二”的倾向，而提出“理气为一”的观点: “理即
是气之理，……理气是一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诸儒学案
中》) 从这里，我们不难看到黄宗羲直指本质，关注
理论实质的特点。

当然，黄宗羲所著《明儒学案》是以心学，尤其
是以阳明心学为主线来代表明代理学的。《明儒学
案》所收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，无论
内容和分量，都以王阳明为中心，这显示出黄宗羲的

自己的学术立场。比如，对于王阳明与湛若水的
“格物”之辩，黄宗羲主要是站在阳明学的立场上，

对此做了总结: “先生 ( 甘泉) 与阳明分生教事。阳
明宗旨致良知，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。学者遂以
王、湛之学，各立门户。其间为之调人者，谓‘天理
即良知也，体认即致也，何异? 何同?’然先生论格
物，条阳明之说四不可，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

之于外。是终不可强之使合也。……然天地万物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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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实不外于腔子里，故见心之广大。若以天地万物
之理即吾心之理，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，则先生仍

是旧说所拘也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甘泉学案一》) 黄宗
羲首先从王阳明、湛若水二人学说的分歧上，强调了
“随处体认天理”与“致良知”的不同，因而二者“终
不可强之使合”。但是，在理论根基上，黄宗羲主要
是以阳明学“天地万物之理，实不外于腔子里”的观
点，批评湛若水“仍是旧说所拘”。从学术立场而
言，黄宗羲维护阳明学、批评湛若水，主要原因还是
与其关注“心学”的理论实质相关，即从“心之广大”

而言，并没有门派的偏见。这一点，体现在黄宗羲描
述当时王门的学生与湛门的学生相互出入方面:

“当时学于湛者，或卒业于王，学于王者，或卒业于
湛，亦犹朱、陆之门下，递相出入也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

甘泉学案一》) 其并没有显示出谈论门派高下的倾
向。

应当指出，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，除了具有哲学

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之外，同时还表现

出强烈的学术使命感。

一般而言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使命有两方

面:一方面把以往的哲学成果作为建构自己哲学理

论的出发点，即“接着讲”; 另一方面则真实地呈现
以往哲学演变的历史过程，即“如实讲”。作为哲学
家和学术史家的黄宗羲无疑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方

面。从“接着讲”方面看，黄宗羲在强烈的学术使命
感的感召下，苦心孤诣地探求学术发展史，其实是从

时代的学术发展脉搏中，寻找人类社会进一步完善

的一般规律; 而从“如实讲”看，作为学术史家的黄
宗羲，其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是: 搜集和保存史料，以

求历史文化的真实，期待启蒙未来。

比如，黄宗羲编撰《明儒学案》，在资料的收集
方面不遗余力。但他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“学案
体”特征的网罗详备，而是为了所肩负的学术使命。

他曾指出《明儒学案》的缺憾:“是书搜罗颇广，然一
人之力闻见有限，尚容陆续访求。即羲所见而复失
去者，如朱布衣《语录》、韩苑洛、南瑞泉、穆玄菴、范
栗斋诸公集，皆不曾采入。海内有斯文之责者，其不
吝教我，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发
凡》) 可见，在黄宗羲看来，学术史的编撰并非自己
“一人之事”，而是事关天下，所以他号召“海内有斯
文之责者”，要一起搜罗学术资料，共襄盛举，这无

疑表现出他强烈的学术使命感。这种学术使命感渗
透在他的所有学术研究中，无论是探索理论实质、研
究历史事实、还是梳理学术史发展，无不体现出既是
哲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黄宗羲这一特点。

从总体上看，以上三个方面( “学案体”的研究
范式、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、“接着
讲”与“如实讲”的学术使命感) 在黄宗羲身上并不
是没有关联的，而是形成一个整体，共同体现出黄宗

羲学术史研究的特征。

三、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意义

明清之际，黄宗羲编撰《明儒学案》的学术史成
果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历史先导性的意义。其
意义集中体现为:

1. 突破霸权化的学术模式，形成对学术史本质
的重新厘定。从历史发展看，从南宋后期至明代，程
朱理学占据了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主位，成为

霸权化学术的代表，学者们对程朱理学的崇拜几乎

到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地步。《明史·儒林传序》指
出:“原夫明初诸儒，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，师承
有自，矩镬秩然。曹端、胡居仁笃践履、谨绳墨，守儒
先之正传，无敢改错。”这就是说，明初学术的基本
路向表现为，仅仅是对程朱理学的讲述和解释，几乎

达到朱子学后再无学问、朱子学后再无真理的地步。

三部《大全》即《五经大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、《性理大
全》的纂修和颁布，①朱子学被定于一尊，取得了其
他学派无法抗衡的至高地位。

但是，唯权威是从显然是学术的异化。其根本
之处是丧失了学术的本质，追求现成说法，这是黄宗

羲在《明儒学案》的撰写中主要针对的陋习: “有明
学术，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，未尝反身理会，推见至

隐，所谓‘此亦一述朱，彼亦一述朱’耳。”( 《明儒学

① 三部《大全》即《五经大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和《性理大全》。
三部书共 260 卷，成书于明永乐十三年( 1415) ，由胡广、杨荣等主
编。编撰三部《大全》的目的和宗旨乃在于“兴教化、正人心”，实
现“家孔孟而户程朱”的“思想大一统”。三部《大全》的编撰和颁
布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“合众途于一轨，会万理于一原”的目
的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思想和文化的统一，而程朱理学亦由此

确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“独尊”地位，成为明代官方的正统
思想，但《大全》的学术价值颇受非议，如顾炎武评论道:“《大全》
出而经说亡”。( 黄汝成:《日知录集释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1985 年，第 1388 页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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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·姚江学案》) 黄宗羲认为，学术根源于心之本
体，本体并非限于一种模式或途径，所谓: “盈天地
皆心也。变化不测，不能不万殊。心无本体，工夫所
至，即其本体。故穷理者，穷此心之万殊，非穷万物
之万殊也。是以古之君子，宁凿五丁之间道，不假邯
郸之野马，故其途亦不得不所殊。奈何今之君子，必
欲出于一途，使美厥灵根，化为焦芽绝巷。夫先儒之
语录，人人不同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。若执定
成局，终是受用不得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自序》) 黄宗羲
在序文中批评了定程朱理学于一尊的政策，指出，学

术“出于一途”，只能使盈天地之心的“美厥灵根”，

化为焦芽;使“变化不测”的心之本体，变成绝巷。

正是在学术不能出于一途、定于一尊的指导思
想下，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
观念，形成“学不出于一途”、“论不主于一家”的学
术史编撰，从而成为中国学术史的先导性著作，正如

贾润在《明儒学案》序中所言:“盖明儒之学多门，有
河东之派，有新会之派，有余姚之派，虽同师孔、孟，

同谈性命，而途辙不同，其末流益歧以异，自有是书

( 《明儒学案》) ，而支分派别，条理粲然。其于诸儒
也，……论不主于一家，要使人人尽见其生平而后
已。”学术总是哲学家的学术，从一定的哲学观出
发，哲学家们总是展开为个性化的研究( 所谓“途辙
不同”) ，那么，作为学术史研究就应该真实地汇集
各家的成果，而不是学术“出于一途”。黄宗羲在
《明儒学案·河东学案》记载，有人问吕柟:“今之讲
学，多有不同者，如何?”吕柟答曰: “不同乃所以讲
学，既同矣，又安用讲。”从《明儒学案》不难看到，明
儒一家有一家之“宗旨”，不同讲学者用各自所立的
“宗旨”为标识，这些纷然各异的宗旨，实际上就是
对于突破霸权化的学术模式、重建思想世界的不同
取向。黄宗羲的这种对一家有一家之“宗旨”的认
识，无疑形成了对学术史本质的重新厘定。

2. 把握时代的脉搏，真实地呈现学术演变的历
史过程。从整体上看，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无疑主
要是以王学为中心，除直接反映王学的《姚江学案》

外，还有《浙中王门学案》、《江右王门学案》、《南中
王门学案》、《王门学案楚中》、《北方王门学案》、
《粤闽王门学案》，以及属于王学稍有变化的《止修
学案》、《泰州学案》等，占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。莫
晋所说的“是非互见，得失两存”，也是围绕着“宗姚

江与辟姚江者”而言，所以，莫晋又说: “要其微意，

实以大宗属姚江。”从《明儒学案》的布局，固然可以
反映出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，但也在客观上把握

了时代的脉搏，真实地呈现出明代学术演变的历史

过程。

从历史发展看，明代近三百余年的学术，在王学

兴起之前，基本是“此亦一述朱，彼亦一述朱”，也就
是说，是一个朱学独尊的格局。明弘治、正德间，王
学崛起，学人翕然相从，而晚明的思想潮流，最为突

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大为流行:“阳明先生之学，有
泰州、龙溪而风行天下”( 《明儒学案·泰州学案
一》) 代表官方观点的《明史·儒林传序》中说，王守
仁“别立宗旨，显与朱子背驰，门徒遍天下，流传逾
百年。”

然而入清之后，对阳明学“空谈误国”、“阳儒阴
释”的批评铺天盖地，如清初的儒学家王弘撰说:
“大抵阳明之学，真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。”( 《格
物》，《山志》卷五) 吕留良则是近于谩骂: “王守仁，
……朱子之罪人，孔子之贼也。”( 《答吴晴岩书》，
《吕晚村文集》卷一) 王夫之则云:“姚江王氏阳儒阴
释、诬圣之邪说，其究也为刑戮之民、为阉贼之党，皆
争附焉，而以充其无善无恶、圆融理事之狂妄，流害
以相激而相成。”( 《序论》，《张子正蒙注》)

在这种时代背景下，黄宗羲所选择进行的明代

学术史研究，其内在之义便是深入考察明代学术的

发展，真实地呈现明代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。当然，

在这一过程中，王学渊源流变无疑是一个重点，不能

不作为一个突出的内容加以对待。比如，对王学如
何定位? 其内在精神如何传播、演变? 回答以上问
题实际上就是对明代学术演变过程的真实呈现。

对于王学的历史功绩，黄宗羲毫不讳言地予以

肯定。他认为: “自姚江指点出‘良知人人现在，一
反观而自得’，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。故无姚江，则
古来之学脉绝矣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姚江学案》) 应该
说，黄宗羲的这一断言并非完全出于其维护学派、光
大师门影响的需要，而是在深入考察时代的发展、以
及当时学术演变源流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客观的结论。

那么，对于阳明后学的失误，黄宗羲亦不袒护，

所谓“宗姚江与辟姚江者，是非互见，得失两存”，即
围绕着对王学宗旨的继承和丧失，黄宗羲总体上否

定失去了王学宗旨的学者和学派，如“越中”;而肯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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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承王学宗旨的学者和学派，如“江右”:“姚江之学，

惟江右为得其传，东郭、念菴、两峰、双江其选也。再
传而为塘南、思默，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。是时越
中流弊错出，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，而江右独能破之，

阳明之道赖以不坠。盖阳明一生精神，俱在江右，亦
其感应之理宜也。”《明儒学案·江右王门学案一》

可见，判断是否符合王学宗旨即成为关键。黄
宗羲所作的主要工作，就是辨析和分诀各家学说的

宗旨。当然，以王学为宗旨分析各家学说，并非是要
以“王学”去主导、规定各家，如此反而会形成一种
新的“出于一途”的霸权学术模式，而这正是黄宗羲
所要突破、摈弃的学术方法。因为王学本身的学术
宗旨，是要求“人人反观而自得”、“人人有个作圣之
路”，所以，以王学为宗旨分析各家学说，反而是要
求从各个学者自身出发，从其自得、“得力处”总结
出其学说的宗旨，以此得到整体的学术面貌，所谓:

“大凡学有宗旨，是其人得力处，亦是学者之入门
处。天下之义理无穷，苟非定以一两字，如何约之，

使其在我。故讲学而无宗旨，即有嘉言，是无头绪之
乱丝也。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，即读其书，亦犹
张骞初至大夏，不能得月氏要领也。”( 《明儒学案·

发凡》) 可见，黄宗羲虽然围绕“宗姚江与辟姚江
者”，但其实是从各个学者自身出发，“分别宗旨，如
灯取影”，充分地展示“其人一生之精神”( 《明儒学
案·发凡》) 。

由此，黄宗羲之《明儒学案》才能够真实地呈现
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，成为“一代文章之渊薮”，成
为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的学术史研究。其把握时代
发展脉搏，客观地呈现学术信史的研究特征，对于现

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、发展、建构，无疑也具有重要
的借鉴意义。

第三，《明儒学案》体现出学术史的独立性，是
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先声。黄宗羲在《明儒学
案》的编撰中，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学术观，即不
以君王将相为核心，不以政治题材为关键，而是真

实、内在地考察明代学术的来龙去脉，这不仅是一个
历史观的进步，而且还是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一个

突破。梁启超对《明儒学案》的这一特征给予了很
高的评价，他说: “黄梨洲著《明儒学案》，史家未有
之盛业也。中国数千年，惟有政治史，其他一无所
闻。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，使后人能师其意，中国文

学史可作也，中国种族史可作也，中国财富史可作也，

中国宗教史可作也，诸类此者，其数何限”。① 黄宗羲
的学术史编撰，主要体现了学术史的独立性，对中国

哲学史的产生和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积极影响。

从严格意义上看，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哲学或

哲学史学科，但正是由于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的历史
先导作用，不仅使中国哲学史，像中国政治史、中国种
族史、中国财富史、中国宗教史一样“可作”，成为独立
学科，而且在研究范式、研究方法上，也为中国哲学史
能够保持自身的民族性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。

一般而言，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，当

属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。这部哲学史在注重
与经学分离的同时，又产生出对西方哲学的依傍。

事实上，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如蔡元培在该书
“序”中所说，是一部“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
史”。然而，中国哲学是有其民族特点的。比如，张
岱年就对此有所意识，他认为“世界上的哲学大概
可分东西两支”，它们是“独立发生”，而中国哲学是
东支的代表，并称中西哲学有“大同小异或小同大
异的学说”。② 这些都触及到了中国哲学在民族性
的向度上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立性。从根本上
看，“世界哲学”的“独立发生”与“人人有个作圣之
路”无疑具有相同的根源，而这一根源是与黄宗羲
的学术史实践具有内在关联的。

黄宗羲成功地编撰《明儒学案》，创立“学案体”

这一学术史研究范式，对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学

科的三方面自觉( 学科独立性、书写信史、哲学理论
创新) 具有重要意义，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与整个

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内在的联系性，其在
研究范式、研究方法和学术使命方面的探索和成就，

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哲学
史研究的发展、建构起到了先导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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